
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 新增實習合作機構審議表
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機構(公司)名稱
	

	地址
	

	負責人
	
	負責人職稱
	

	聯絡人
	
	聯絡人部門單位/職稱
	

	聯絡人電話
	
	公司統一編號
	

	E-mail
	

	推薦事由
	

	說明：
1. 實習合作企業須具備合法證明文件，且提供之薪資福利制度均須符合勞基法規定。
2. 實習合約之簽訂，以本校之版本為主，不得另與實習生簽訂個別契約。
3. 每月薪資：不得低於勞基法或實習當地規定之基本工資。
4. 請備齊下列資料：
(1) 公司之營利事業登記證、設立核准公文或公司登記表/商業抄本及其他必要證照影本，如：旅行執照、旅館業登記證、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等。
(2) 公司簡介、基本資料及政府機關核准之消防安全檢查合格證明。
(3) 本申請表及所附附件。

	日本語文系校外實習輔導小組審查意見
	□ 同意提送校級之校外實習委員會覆議。
□ 不符合建教合作原則與標準，不同意。

	訪評人員
	系主任
	院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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